
 

 

 

关于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的 A/CEWG/2 Add.1 

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2012 年 11 月 26 日 

不限成员名额会员国会议 

议程项目 4 

 

 

 

 

 

总干事关于各区域委员会讨论情况的报告 

 

1. 世界卫生大会在WHA65.22号决议中要求各区域委员会在其2012年会议上结合公共卫

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讨论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

题的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的报告1，以促进提出具体建议和采取具体行动2。  

2. 总干事谨提交非洲区域委员会及其规划小组委员会在 2012 年 11 月 19-23 日会议

后编写的讨论情况简要报告（见附件）。 

                                                 
1 文件 A65/24，附件。 
2 关于 2012 年 9 月和 10 月中举行的区域委员会会议以及其它相关区域程序的摘要见文件 A/CEW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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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规划小组委员会关于就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

告举行的国家和区域磋商会议进程的讨论摘要 

1. 根据 WHA65.22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举行一个不限成员名额会员国会议，深入分

析“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的报告”和所提建议的可行

性。继规划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12 年 7 月 9-13 日)初步审议了磋商性专家工作小

组的报告后，区域主任请该区域所有会员国开展国家磋商以便为区域磋商会议提供信

息，区域磋商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将由规划小组委员会进行审查。 

2. 在规划小组委员会会议期间，据报告，只有 8 个国家提交了关于其国家磋商会议

的报告。区域磋商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4-5 日举行，就据认为对非洲区域最至关重要

的总共 16 项建议中的 9 项进行了讨论。小组委员会进一步选定了在非洲区域切实可行

的 5 项建议。这些被认为可行的建议包括：通过竞争性研究平台和里程碑奖采取开放

式研究与开发做法；依赖从量税的筹资机制；在疾病领域为研发汇集资源；加强研发

能力和技术转让；以及通过建立全球研发观察站来协调研究活动。 

3. 小组委员会一致认识到研究对该区域国家的重要意义，强调有必要加强国家在研

究方面的人力资源能力，有必要为研究活动划拨充足的财政资源以及有必要立即建立

能运作的机制以协调研发，包括伦理道德。对世卫组织在支持各国努力进行研发方面

的作用给予了突出强调。 

4. 规划小组委员会强调该主题是一个发展问题，可通过区域一体化举措来进一步处

理。此外，还进一步指明，对保护知识产权，结合《阿尔及尔宣言》的实施来资助研

究工作以及支持研究方面的职业发展等重要问题，必须加以考虑。 

5. 规划小组委员会还就区域磋商会议提出的建议，包括认为在非洲区域切实可行的

那些建议达成了共识。规划小组委员会提出了下列补充建议，供区域委员会第六十二

届会议审议： 

(a) 各国应加快《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进程。 

(b) 鼓励所有国家参与将于 2012 年 11 月 26-28 日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执行委员

会会议室举行的不限成员名额会员国会议，就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的报告和所提建

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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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鼓励尚未开展国家磋商并提交相关报告的国家采取这方面行动。 

(d) 规划小组委员会建议进一步确定实施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建议的方式和方法，

以便提供明确的前进方向。 

(e) 规划小组委员会还指出，要就通过国际条约问题展开对话将需要对磋商性专家

工作小组的建议进行更广泛的分析，并且各国还应考虑其它可行的机制。 

区域委员会的讨论摘要1
 

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文件 AFR/ 

RC62/14） 

6. 区域委员会结合国家磋商以及在区域办事处举行的区域磋商的结果，按下述三个

标题讨论了报告：研究协调、筹资和监测研发开支情况。 

7. 代表们对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来促进研发筹资的可行性表示关切。这可能

导致漫长的磋商程序，从而延误实施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中的建议。 

8. 向会员国提出下列建议： 

(a) 开始实施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中的其它一些建议，如关于协调研究活

动、国家为研究筹资以及监测研发开支等方面的建议； 

(b) 加速实施由政府间工作小组制定的《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

行动计划》中载明的行动； 

(c) 考虑要求区域经济集团讨论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并协助会员国实

施这些建议； 

(d) 结合《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强会员国在药品

监管、伦理以及技术转让方面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包括加强各国的药品生产设施。 

(e) 在国家预算内纳入资源以便资助研究和开发活动，包括资助国家制药公司颁

发产品许可证，并促进根据《阿尔及尔宣言》编制一部非洲药典； 

                                                 
1 见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报告，文件 AFR/RC62/21，第 3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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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按照非洲药品局的要求，加强国家在药品、疫苗、生物制剂、食品和设备方

面的监管能力1。 

9. 向世卫组织和其它伙伴提出下列建议： 

(a) 确认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中需要立即实施的行动并协助会员国开展实施

工作； 

(b) 支持及时实施《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中建议的

行动； 

(c) 协助各国加强国家管制能力。 

10. 区域委员会未加修订通过了文件 AFR/RC62/14：研究与开发方面筹资和协调问题

磋商性专家工作小组报告的后续事宜。 

 

=      =      = 

                                                 
1 见 http://www.afro.who.int/en/rdo/speeches/3731-sixty-second-session-of-the-who-regional-committee-for-africa.html。 

http://www.afro.who.int/en/rdo/speeches/3731-sixty-second-session-of-the-who-regional-committee-for-africa.html

